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货物必须为合格产品，质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

者其他标准、规范，成交供应商供货时应当提供有关货物的合格证明材料等。

1.3 供应商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

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

运转和保养后，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质量保证期内卖方

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者故障负责。所投产品

应提供详细的技术资料，应有检测报告等详细资料。

1.4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

品。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采购人确需招标采购进口产品的，应在招投标

活动开始前，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

文件规定办理审核手续，通过财政部门审核后，方可招标采购进口产品，否则采

购人不得招标采购进口产品，供应商不得提供直接进口或者委托进口产品（包括

已进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进口产品时不得拒绝国产相同质量产品的制

造商或代理商参与投标。

1.5 采购人在项目验收前，拥有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进行检测或者测试

的权利。在经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检测或者测试后达到磋商文件要求的，采

购人承担检测机构的检测或者测试等费用；产品经检测或者测试达不到磋商文件

要求的，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费用，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

十七条第一款“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进行处罚，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十的罚款。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2、采购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2.1 采购标的数量：估算用量 80 吨，具体供应量根据实际需求由采购人



确定,采购人不向成交供应商保证最低供货量。

★2.2、燃油热量值不低于 9500 大卡/千克，燃烧安全、充分，节能、环保，

实际表现为燃烧能够在一个小时内达到：锅炉出水温度不低于 85 摄氏度，回水

温度不低于 55 摄氏度。

★2.3、环保要求：符合平度市及青岛市对燃油锅炉的排放的要求，如有违

反，由供应商负责整改直至合格，上级处罚应由供应商全部承担并承担由此带来

的一切损失。

★2.4、供应商负责锅炉燃烧机及系统的安全运行免费维护维修工作，如遇

故障，须在 0.5 小时做出响应，在一个小时内排除；更换燃烧机须在 3个小时内

完成；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修好的要免费提供备品（机）备件。

2.5 提供所供取暖用油同类产品的检测（验）报告和合格证。

2.6 运输及在校储存安全由供应商负责，免费对存贮设备进行升级改造。货

物运输、储存等应满足安全、环保等相关要求，提供货物运输、储存等和锅炉燃

烧机及系统的运行维护实施方案。

2.7本项目根据每月供应数量，按供应商成交单价结算。

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注

1

2

…

3.商务条件

3.1 交货期

根据需求和相关规定，随时供货。

3.2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运行正常，支付上月货款。

3.4 验收

3.4.1 货物运抵现场后，采购人将对货物数量、质量、规格等进行检验。如

发现货物和规格或者两者都与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合同不符，采购人有权限根

据检验结果要求成交供应商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3.4.2需要抽检检测的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货物以及锅炉

运行无任何问题，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随机抽检合格后，签署验收报告，作

为付款凭据之一。

3.6 售后服务

3.6.1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

3.6.2成交供应商在接采购人通知0.5小时做出响应，1小时内维修完毕，不

能在规定时间内修好的要免费提供备品（机）备件。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政府强制采购产品是指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发布“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带“※”标注的产品为供应商开启响应文件时需提供的样品，成交后成交供

应商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封存。成交供应商提交的样品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由

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带“●”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系指在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采购人根

据采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产品。


